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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承辦人：黃文柔
電話：03-8227171#306
電子信箱：pn001036@hl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立國風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6月25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福字第114011857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 (376550000A_1140118575_ATTACH1.pdf、

376550000A_1140118575_ATTACH2.odt、376550000A_1140118575_ATTACH3.odt、
376550000A_1140118575_ATTACH4.odt)

主旨：函轉澎湖縣政府114年第2梯次單身聯誼活動「戀戀吉貝 

守滬彼此」，請查照並鼓勵單身同仁踴躍報名參加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澎湖縣政府114年6月16日府人給字第11414100542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活動相關事項摘要如下，餘請參閱附件相關檔案：

(一)活動時間：114年8月16日（星期六）。

(二)參加條件：

１、婚姻存續中、同居或已有婚約者不符合本次活動參加

資格，請勿報名。

２、如報名人數超過，錄取順位如下：

(１)第1順位：在澎湖縣設有戶籍或就學就業者且113、

114年度「未」參加過該府人事處所舉辦之單身聯

誼活動。

(２)第2順位：在澎湖縣設有戶籍或就學就業者且113、

114年度「曾」參加過該府人事處所舉辦之單身聯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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誼活動。

(３)第3順位：其他符合參加條件之人員。

(三)參加名額：預定40名（男女各20名為原則），並視報名

情形由主辦單位視實際狀況彈性調整。

(四)活動地點：詳如行程表。

(五)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14年7月30日（星期三），額滿為

止，額滿後報名者列為備取。

(六)報名方式：

１、親自報名：請填妥報名表逕送至該府人事處（澎湖縣

政府2棟3樓，請攜帶身分證正本）。

２、傳真報名：請填妥報名表後傳真，傳真電話：(06)

9261359。

３、電子信箱報名：請填妥報名表後，掃描或拍照寄至

fa76980@mail.penghu.gov.tw。

４、澎湖縣政府對報名人員保有審查權，如有未符資格仍

報名參加者，將不予錄取。傳真報名及電子信箱報名

者，請電洽(06)9274400#720許先生確認有無收訖，如

未致電確認，該府亦未收到報名資料，致未報名成

功，相關權益損失由當事人自行負責；後續錄取人員

將另以電子郵件及電話通知，其未列入參加名單者，

將不另行通知。

三、檢附原函、活動實施計畫、行程表及報名表各1份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一-二級機關、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、
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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